珠府办函〔2020〕131号

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珠海市

打击走私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
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和工作需要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市打击走私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如下：

组  长：蔡  辉  副市长
副组长：周作德  市政府副秘书长

        王  强 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成  员：李亦健  市委军民融合办副主任

赵威振  市发展改革局总经济师

李  凯  市司法局副局长

章  革  市财政局副局长

梁宪明  市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
王  玲 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张浩然 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李  洪 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杨正林  市商务局副局长

王恒升 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
张  杰  市市场监管局总监

魏良荣 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

        叶祖怀 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

张  兵  拱北海关缉私局副局长

        吴淑生  珠海税务局二级高级主办

王仕云  珠海海事局副局长

黄  芸 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姚胜利  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

侯国柱  武警广东省总队执勤二支队副支队长

黄少忠  武警珠海支队副支队长

何芳林  珠海海警局副局长

    周  辉  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公安处珠海车

站派出所副所长
李  禹  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       

        吴伟锋  中石化珠海分公司副经理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张鸣宇  市公安局打击走私支队支队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，日常工作由市公安局打击走私支队承担。办公室主任由市公安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市公安局打击走私支队支队长兼任。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化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，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，并抄送市编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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